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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設有兌幣機，但對於趕時間的乘客而言根本不太可能花時間去兌換，且該機器一次至多

只能兌換 300 元硬幣，如找 400 元硬幣需換成紙鈔就要操作兩次。 

二、台北捷運車站內的悠遊卡自動加值機，也可以紙鈔找零，例如消費者欲於悠遊卡加值 200

元，若插入 1,000 元，則機器會找一張 500 元、三張 100 元，台鐵自動售票機也是提供找紙

鈔的服務。由於高鐵營運以來以快速、便捷為營運訴求，但售票機長期以來只能找零不找

紙鈔，實為不便，為減輕民眾負擔，主管機關應要求高鐵加以改善，以達便民目的。 

（四十）本院廖委員國棟，鑒於原住民保留地係原住民賴以為生的經濟

來源，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

法授權地方政府辦理權利賦予工作，其相關審查及身分認證均

須透過「原住民保留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資訊系統」線上辦理

，為加強該系統資料正確性，要求內政部應同意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每年度至少三次，申請辦理地政資料轉檔更新工作，

以加快原住民保留地權利賦予工作進度，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權

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現今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權利賦予工作之各級地方政府，係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並經由「原住民保留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資訊系統」（以下簡稱土管系統）線上申辦。

為強化土管系統資料之正確性，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現今每半年會向內政部地政司申請

全國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屬資料，讓承辦人及申請民眾知悉所辦理之土地其地段、地號、

他項權利及所有權等土地權屬情況，做為辦理權利賦予的依據。 

二、經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向原民會反映，原住民保留地地籍重測頻繁，而每半

年更新系統資料庫無法追上重測速度，導致原住民申請保留地權利賦予期程受到延宕，原

民會雖於 101 年與內政部協調增加轉檔次數事宜，然內政部卻以電腦主機無法負荷為由，

拒絕原民會所請。經查向內政部申請地籍轉檔之機關，其中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名義申請

者竟申請達 7 次之多，顯見中央部會請地政資料頻繁實屬常態，而內政部所說主機無法負

荷之說法明顯與事實不符。 

三、為落實憲法及原住民族基本法對原住民土地權益之保障，要求內政部對於原民會申請土管

系統之次數應立即改為至少三次，以加快原住民保留地權利賦予辦理速度，落實保障原住

民族土地權益。 

 


